
 

                

关于培育东北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办法 

为了培育东北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含电子商务）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促进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博士点建设，提升高层次人才培

养质量，出台如下鼓励办法，激励博士生潜心科研，多出精品。 

一、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第一条  为了鼓励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优秀本科生直接攻读博士学

位，对于获得“直博”资格并入学的研究生，学院每个月提供 1000元（税

前）生活补贴，每学年发放 10 个月（即不包括寒暑假期间各一个月）,直

到博士学制第五年结束为止。 

第二条  学院推荐各类奖学金、国际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后备人选时，

同等条件下对于直博生予以优先考虑。 

二、完成三年学制的博士生（含五年学制的直博生） 

第三条  对于已经达到学校和学院博士生毕业基本条件、入学已经三

年的博士生（或入学已经五年的直博生），为了鼓励博士生继续潜心科研，

多出学术精品，申报学校、省教育厅和各类一级学会组织的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评选，学院为博士生每月提供 1000元（税前）生活补贴（简称优博津

贴）。该优博津贴从规定学制结束后的第一个月开始发放，直到博士答辩通

过。优博津贴资助期限 2学年，申请期限在 1年-2年之间，每学年发放 10

个月（即不包括寒暑假期间各一个月），以实际时间为准。 

第四条  申请学院优博津贴的博士生，需要在规定学制结束前一个月，

提供三年学制期间发表（录用）的有关学术研究成果清单，经本人申请、

导师推荐、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心审核，主管院长同意后，逐月予以发放。 

第五条  获得学院优博津贴的博士生，在延长两年学制期间，以第一

作者或导师作为第一作者在国际 B 类（含以上）期刊发表（含录用）相关

论文后，可以申请继续延长两年资助期限，以鼓励博士生潜心科研，发表

更多高档次期刊论文。 



 

第六条  本文件于 2019年 10月开始实施。 

第七条  本文件由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学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东北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9年 10月 15日 

 

 

 

 

 

 

 

                                
   

 


